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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半月谈》报道，理发被怼脸拍、吃饭被

全网看、健身被网友“评头论足”……记者近期

在多地调查发现，不少商家为展示真实消费场

景和现场氛围，在未提前告知顾客并取得同意

的情况下，擅自将消费者纳入直播镜头，甚至

进行特写、放大拍摄，对此，消费者反应强烈，

矛盾突出。

“吃顿饭被全程直播”

“进餐厅吃顿饭， 结果全程被直播，

连和家人聊天的内容都被清晰收录，要不

是朋友刷到直播转发给我， 我完全不知

道。 ”吉林长春市民杨辛欣说，后来才知道

该餐厅长期以固定机位直播店内场景，用

餐高峰期有不少人观看。

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店直播镜头正

对就餐区，未设置任何提示标识，消费者

大多在不知情状态下“被入镜”。 当问及直

播是否征得顾客同意时， 该店店员表示：

“店里直播， 主要是展示店内环境和当前

客流量，可以让顾客错峰就餐，减少等位，

没什么需要征求同意的。 ”

在其他消费场景中，此类“不告而播”

的现象也颇为普遍。 健身行业更是直播侵

权的“重灾区”。 广州的李女士在健身时发

现一个固定机位的手机一直对着自己拍，

靠近才发现是健身房正在直播。“衣服都

被汗水浸透了，感觉既尴尬又愤怒。 ”李女

士说，当她要求关闭直播时，店员只是掉

转了拍摄方向，并回应“在拍店内设施和

环境，没专门拍你，别自作多情”。

未经同意构成侵权

全民直播浪潮下， 直播被商家视为

高性价比的引流获客渠道。 “现在餐饮

行业竞争激烈， 直播跟拍宣传片相比，

成本更低、 效果更直接， 展示顾客真实

的用餐画面才显得生意好， 吸引更多人

来。” 一位餐饮店主对记者说， 直播也是

对消费场景的展示， 以便顾客提前参考，

也可以提醒顾客避开高峰期。

面对质疑， 部分商家回应： “不可

能每个人都去问一下” “直播也没对顾

客有什么实质性损害”。

对此，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

师赵瑞红指出， 部分商家缺乏相关法律

意识， 将经营场所的管理权错误地等同

于对顾客肖像、 隐私的支配权， 往往认

为“我的地盘我做主”， 将顾客踏入店门

视为默许拍摄。

赵瑞红表示， 根据 《民法典》， 除公

共利益需要外， 未经本人同意， 拍摄并

公开他人肖像， 均可能构成侵权， 即便

在所谓的公共场所， 未经允许的直播拍

摄仍可能构成侵权。

侵权行为的违法成本较低， 成为直

播侵权普遍存在的原因之一。 记者了解

到， 直播侵权纠纷中， 即便消费者投诉

成功， 商家往往只需删除视频、 口头道

歉， 违法成本远低于引流收益。 这导致

部分商家明知侵权仍心存侥幸， 将侵权

视为一种“低风险、 高回报” 的营销手

段。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孙国柱建议，

司法机关应加大典型案例发布力度， 以

判例引导行业规范， 进一步在实践中探

索“未经同意即侵权、 侵权即担责” 的

规则导向。 司法实践中， 可提高此类侵

权行为的违法成本， 让漠视消费者权益

的商家“痛一痛”。

（唐成卓 靳函霖）

【解答】

加班审批制是不少用人单位的管

理制度 ， 目的是避免工作效率低下 ，

产生不必要的加班费。 但这并不意味

着只要没审批， 加班就不存在。

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 应当就加

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公

司有加班审批规定， 员工应履行审批

手续， 这样便于确认加班事实。 如果

未经审批但确实延长了工作时间， 作

为劳动者就必须提供其他证据， 首先

需要证明自己延长了工作时间， 其次

需要证明在这一延长的时

间里确实是在进行工作。

如果可以证明进行了

加班， 即使未经审批程序，

也应当获得加班费。

加班未经审批 能否索加班费

我们公司有加班审批制度， 但我今年有很多次事实上进行了加班， 却没有

申请审批， 但有考勤记录和系统登录记录为证， 我能否据此索要加班费？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

定利率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

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

除外。

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 人民

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

金。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 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

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

率， 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

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 违约

金或者其他费用， 也可以一并主张，

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 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因此， 无论借款利息如何约定，

以及是否还有违约金 、 手续费等费

用， 包括利息在内的其他费用的总和

不得超过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四倍”， 超过部分无效。

【解答】

《民法典》 规定， 遗产按照下列

顺序继承： （一） 第一顺序： 配偶、

子女、 父母； （二） 第二顺序： 兄弟

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

后， 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第二顺

序继承人不继承； 没有第一顺序继承

人继承的， 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因此 ， 如果韩老伯没有订立遗

嘱 ， 他去世后遗产将由他的妹妹继

承。

没有父母子女 遗产由谁继承

高息对外借款 是否符合规定

【解答】

根据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

（一）》 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债权人

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

配偶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

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

据此， 夫妻一方婚前的借款一般

属于其个人债务， 债权人应当直接向

借款人要求偿还。 但如果该借款是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婚后花销的， 且夫妻

对于婚后财产并无特殊约定的， 债权

人也可以要求另一方对其配偶婚前的

借款进行偿还。

此类纠纷的关键点在于判断该笔

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且债权

人负有举证责任。

如果你丈夫婚前借的钱主要用于

婚后夫妻共同生活开销，

并且债权人钟某能够证明，

你就有义务偿还这笔借款。

如果并非如此， 那么你就

没有义务向钟某还款。

丈夫婚前借款 是否应当代还

我丈夫在结婚前向钟某借了 10 万元，当时约定 18 个月后归还，并写下了借

条。 现在这笔借款已经过了还款期，钟某找到我让我替丈夫还钱。

请问我有义务替丈夫还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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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老伯常年独居， 他的父母都已去世， 他从未结婚也没有子女， 只有一

个不经常来往的亲妹妹。 如果韩老伯去世， 他的遗产将由谁继承？

我向徐某借钱时， 他要求的利息很高， 而且额外约定了借款手续费， 当时

我急于借钱就答应了。 请问法律对于借款利息是否作了规定？ 超过规定的利

息， 我是否不需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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